
日照东港农商行“带押过户”服务流程

一、贷款简介

对已抵押的住房或商用房交易过程中，在卖方未结清原抵押贷款,未

解除原抵押的情况下，为自然人买方办理贷款，并以贷款资金归还卖方原

银行贷款的二手房按揭贷款业务。

二、提供材料

1.买卖双方及配偶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婚姻状况证明；2.贷款

人收入证明；3.交易房产的产权证；4.房屋交易合同；5.带押转让三方协

议。

三、办理流程

（一）贷款受理。借款申请人提出贷款申请，提供买、卖双方签订的

购房合同，出具买方存入提存账户的首付款证明、卖方银行同意办理“带

押转贷”业务的证明材料，如房产交易价款小于原银行贷款余额，还需提

供卖方已将差额资金存入提存账户的证明材料。初步核实交易真实性后，

决定是否受理。

（二）贷款调查。受理贷款申请后，营销调查人员要求借款申请人按

规定提交相关资料，开展尽职调查，重点核实借款人资信情况、房产状况

是否符合要求，房产交易价格是否合理等。其中，对交易房产必须开展现

场调查。

（三）房产价值评估。可采用外部评估或内部评估方式确定房产价值。

鼓励采用内部评估方式，根据交易房产的房龄、物理状况、所在位置、同

等房产市场价格等，确定房产评估价值。房产价值以评估价值与购房合同

成交价格两者孰低确定。

（四）审查与审批。对符合准入条件的贷款，按规定实施审查与审批。



（五）房产过户、转移登记、抵押预告登记或抵押正式登记。贷款审

批通过后,放款人员与借款申请人签订相关合同，会同买、卖双方向不动

产登记部门提交房产过户、转移登记、抵押预告登记或抵押正式登记的申

请，不动产登记部门完成房产过户、转移登记，抵押预告登记或抵押正式

登记。或可结合地方政府配套政策实施情况，确保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通

过办理顺位抵押等方式保障抵押权。

（六）贷款发放。经借款人提出申请，放款人员根据“双预告登记”

或抵押正式登记证明办理放款，并将贷款资金以受托支付方式转入“带押

转贷”专用提存账户。

（七）归还原贷款并注销原抵押。经办单位将提存账户中的资金结清

原贷款本息，如提存账户中有结余资金，将结余资金转入卖方指定账户，

同时督促卖方、原贷款银行及时办理原抵押注销手续，确保农商银行成为

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如因买卖双方交易取消等原因，导致房产过户、转移

登记、抵押正式登记未能完成，应及时向借款人追偿贷款产生利息及相关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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